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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截至去年，上海已
建成地下工程超过4.3万个，总
建筑面积近1.55亿平方米。10
月16日，记者在由上海市政工程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建
工集团、同济大学等共同主办的
第十一届“国际地下空间开发大
会”上获悉，上海正不断打造城
市“第二空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陆军工程大
学教授钱七虎介绍说，我国地下
空间资源充足，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当前全国三线及以上城
市面积约149.02万平方公里，而
与之对应的城市地下空间尚未
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
可以储能、储气等，也能助力地
面生态碳汇。建设地上地下一
体化、互相衔接、互相协调的立
体城市是建设公园城市的重要
途径。”他表示。

市住建委总工程师刘千伟
透露，截至去年，上海已建成地
下工程超过4.3万个，总建筑面
积近1.55亿平方米，不断打造上
海的城市“第二空间”。目前，上
海已实现北横通道的全线贯通，

推进轨道交通17号线西延伸、银
都路越江隧道、机场联络线等重
大项目年底开通运行，完成东方
枢纽上海东站和浦东机场四期
扩建工程等地下工程部分的重
要节点。

市政总院董事长张亮在会
上介绍说，二十年前，总院在国
内率先提出“空间再造”理念，改
变了长期以来单一的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模式，赋予了城市发展
新的内涵。

今年9月，全长68.6公里的
机场联络线进入列车试运行阶
段，两大枢纽间通勤时间从90分
钟缩短至40分钟。这是上海首
条自主投资建设运营的市域铁
路，连接虹桥枢纽和浦东国际机
场，市政总院轨道交通专业作为
联合体参与设计。

2007 年，外滩通道开始改
造。当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
要把车道搬到地下？但如今发
现，快速车道置于地下，连接浦江
和苏州河两岸，可一举解决过境
交通、长距离交通、短距离过岸等
问题。这二十年中，上海外滩、虹
桥枢纽与商务区、世博轴、井字形
通道等一系列标志性的上海新名
片相继落成。

面向未来，数字化是城市建
设的趋势所向。中国工程院院
士、同济大学教授朱合华现场展
示的iS3数字底座及实景三维信
息在数字校园中的应用，让同济
大学有了一个数字孪生校园，“把
同济的物理层变成数字层。”这一

应用从环境、建筑、道路、地下、周
边环境，形成了一个全要素的数
字底座，可以自动更新，将各类信
息不断叠加。

“我们可以做虚拟实验室、
数物融合实验、应急疏散、远程
上课、碳汇计算、校园防汛、云展

厅等，从教学、科研到生活，在学
校都可以在数字城上进行表
达。比如某个教室里有某个老
师在上课，一接上就可以看到。
甚至可以实时了解校园里有哪
些鸟，去看看校园的生态等。”朱
合华表示。

上海北横通道近期建成。 青年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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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杨某、被告朱某分别系
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的业主和
业主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小区
微信群的群员和管理员。去年
年底，小区物业公司员工夜间拜
访业主传达通知，杨某认为物业
公司的行为对其造成困扰极为
不妥，遂在业主微信群中向朱某
反映相关情况，却遭朱某移出微
信群。杨某认为，涉案微信群系
其获取小区重要信息的来源，其
作为业主留在微信群内系正当
权利，朱某将其移出微信群，侵
害了其诸多权利。

起诉人杨某诉称，2024年9
月，有物业公司员工半夜敲门，其

认为物业工作人员所通知的事项
与自己无关，并且物业公司夜间
上门通知的行为也极不妥，而后
在其反馈意见后，群管理员将自
己移出微信群的行为更是侵害其
权益。杨某认为，小区业主群本
质对于业主来说作用很大，群管
理者们的管理权更是业主所赋
予，应承担维护全体业主权益的
义务，遂诉至法院请求业主委员
会及涉案工作人员停止侵权行
为，并于业主群内公开道歉。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微信群
组管理行为的性质认定。闵行
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微信群
组系自然人基于某种社会关系

通过网络组建的交流平台。微
信群组的群主、群管理员对群组
成员有自主选择权，对于入群、
退群、移出群等行为均系成员间
的自治行为，属于社会交往范
畴，该行为未创设或变更民事法
律关系，该类行为产生的纠纷不
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法
院认为，本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民
事诉讼的范围。但起诉人坚持
诉讼，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
定，对起诉人杨某的起诉裁定不
予受理。后原告上诉，二审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被“踢群”后自认权益受损，能向群主索赔吗？

法官表示，本案中，杨某认为
小区业主群是区别于家长群、购
物群的特殊存在，且群管理者应
是服务者，管理群的行为也应受
到限制。但实际上，群管理者对
于群的秩序维护手段非常有限，
无论是“踢人”，或是“禁言”，其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良好的
网络社交秩序。若限制乃至剥
夺这种行为的自由，可能导致微
信群成为“一言堂”或“大杂烩”。

因此，对于这种基于互联网
而产生的新型社交关系，不应
过多地加以法律层面的限制。
只有划清法律调整和社会自治
范畴之间的界限，才能让微信群
的作用发扬光大，真正成为服务
群成员、便利管理员的线上平
台。不过，虽然群管理行为并非
法律调整的范畴，但在群内侵害
他人名誉权、著作权等其他行
为，仍然构成侵权，将会受到法

律的规制。
法官提醒群管理员，有权必

有责，管理要审慎。虽然“踢人”
并非法律调整范畴，但“网络并
非法外之地”，不可滥用该管理
权利，对于业主们的意见要做到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于群内
存在的潜在风险要及时控制，对
于违规违法行为要及时制止，这
也有利于未来的工作开展。

同时，法官也提醒群成员
要注意谨言慎行。网络空间可
以畅所欲言，但不代表为所欲
为。无论是对其他群成员还是
群管理员，都应使用礼貌用语，
不能将微信群当成情绪宣泄的

“垃圾堆”。此外，学法善用法，
维权要理性。通过不断提高法
律意识，对于发生在微信群内的
其他侵权行为，要通过文明且合
法的方式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网络时代，小区业主群、物业群、学校家长群等微信群组的良性运用对维护小区及学校

环境来说大有裨益，但生活中不免存在着因这些微信群中“踢人”“禁言”等行为所引发的争

议，甚至有群员们一纸诉状，将群主告上了法庭。闵行区人民法院就审查了一起因群员被

踢出微信群而引发的纠纷，本是双方之间的沟通平台，究竟何事惹得双方对簿公堂？

青年报记者 蔡娴

住户被移出小区业主群，愤而起诉群主

网络新型社交关系，
不应过多加以法律层面限制


